
穀保家商約僱人員報酬支給標準 
101年 10月 23日主任會議通過發布 

105年 8月 25日主任會議通過修正 

110年 5月 17日主任會議通過修正 

112年 02月 21日修訂公布 

一、本校進用約僱臨時人員，協助辦理校務行政工作。 

二、約僱人員報酬標準如下： 

 行政人員 備      註 

第 1年 依每年度之基本工資加計 3,000元 本表訂定後，僱用約僱臨

時人員連續服務滿 1年，

經單位主管考評結果成績

優良，經繼續僱用者，自

次年起得按第 2年標準支

給報酬；再服務屆滿 1年

考評結果成績優良，再予

晉薪。 

第 2年 依每年度之基本工資加計 3,500元 

第 3年 依每年度之基本工資加計 4,000元 

第 4年 依每年度之基本工資加計 4,500元 

第 5年 依每年度之基本工資加計 5,000元 

第 6年 依每年度之基本工資加計 5,500元 

第 7年 依每年度之基本工資加計 6,000元 

第 8年 依每年度之基本工資加計 6,500元 

第 9年 依當年度之基本工資加計 7,000元 

第 10年 依當年度之基本工資加計 7,500元 

三、本校各單位進用約僱人員時，依表訂之報酬標準支給；教務處網管、總

務處修繕及校園維護等技術人員則以專案簽核。上述之報酬不含學校應

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。 

四、本案陳請校長核定後自 112年 03月 01日起實施。 


